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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 

制（修）订与实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  总   则 

 

第一条 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技

术技能人才培养总体要求，组织开展教学活动、安排教学任

务的规范性文件，是实施专业人才培养和开展质量评价的基

本依据。为规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(修)订与执行管理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体现国家专业教学标准规

定的各要素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环节要求，包括专业名称及代

码、入学要求、修业年限、职业面向、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、

课程设置、学时安排、教学进程总体安排、实施保障、毕业

要求等内容，并附教学进程安排表等。 

第三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（修）订、执行、调整，

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。 

 

第二章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 (修) 订 

 

第四条 制 (修) 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 

（一）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,以《教育

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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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作为根本指导原则。 

（二）遵循职业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，合理地安排课程

门数和分配教学时数,坚持知识、能力、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

提高的原则,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得到发展,满足

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。 

（三）必须深化教学改革,不断优化课程体系,科学地处

理好各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。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体现理

论课和实践课、基础课和专业课、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合适比

例。 

第五条 制 (修) 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程序 

人才培养方案的制（修）订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工作。各

二级学院根据学校总体部署和进度安排，须保质保量按时完

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制（修）定。   

（一）教学科研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，报学校

专业指导委员审核批准后执行。 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应由负责人牵头、教研室主任具体负

责，指派专业负责人或骨干教师等承担人才培养方案制（修）

订工作的统筹、汇总、审核、签字工作，不得将以上职责转

移给他人。 

（三）教学科研部应充分征求负责人关于人才培养方案

的相关意见，并在制订和修改中充分考虑、采纳，并组织教

研室主任、专业教师认真学习有关材料，在有兄弟高校、行

业企业参与并充分论证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提出各类课程

安排的初步意见，并对所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反复的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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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、修改，在课程体系、课程名称和学时、学分安排上达成

共识。 

（四）各二级学院定稿后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经教学

科研部初审后，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学校党政联席会

议审定。 

（五）审定通过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学校按程序发布

执行，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，并通过学校网站主动向社

会公开，接受全社会监督。人才培养方案一经确定，不得随

意变动。各二级学院要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落实教学任务，避

免随意调整或修改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的课程及实训、实习

等教学环节，必须调整的，须提前向教学科研部提出书面报

告，说明变动理由及调整方案，经教学科研部初审后并报分

管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。 

 

第三章   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 

 

第六条 人才培养方案一经确定，应严格执行。教学科研

部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下达每学期教学任务，做好教学任务落

实过程中的协调工作。各二级学院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 

第七条 教学任务按课程性质由相关学院承担。任何学

院和个人均不得推诿应承担的教学任务。 

第八条 执行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程序 

（一）教学科研部严格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下达

学期教学任务通知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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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二级学院接到教学任务后要做好教学任务分解工

作，落实到有关教研室和承担教学任务的所有教学人员，按

教学任务布置会规定时间在教务管理系统完成编排和提交，

保证下学期教学正常运行。 

第九条 在执行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，凡漏排、错排课

程及无故拖延排课进度者参照教学事故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

第四章 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 

 

第十条 人才培养方案要保持相对稳定,一定时期内不

得进行大幅度变动。二级学院在执行过程中要积极创造条件

保证教学计划的有效实施。确因教学改革需要或社会发展、

科技进步而需要做调整的，须按一定的程序进行调整，获得

批准后方可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程序 

（一）人才培养方案调整采取分级审批办法，对专业课

程个别学时、开课学期及课程名称调整，需填写《教学计划

课程调整申请表》，由专业所在学院院长审核，报教学科研

部审批，通过后方可执行。 

（二）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课程模块等较大程度的调整，

由专业所在学院院长审核，报教学科研部复核,学校教学指

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凡未按上述规定报批而擅自更改人才培养

方案者，均参照教学事故有关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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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  则 

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
